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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與『安全』農產品生產，已成為政府最重要的農業政策，有機農

產品也成為國人最重要的民生消費選擇。政府自八十四年二期作開始，有計畫輔

導推廣水稻有機栽培，先後經由前台灣省政府農林廳制定『農作物有機栽培實施

準則』、『有機米示範輔導要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制定之『有機農產品生產基

準』及『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作物』，使水稻有機栽培有所依循。水稻有機栽

培具有改良土壤理化性質、環境保護、廢棄物再利用及因應民生消費需求等多重

意義水稻有機栽培是屬於高技術栽培，著重於栽培技術的認識，茲將目前應用於

水稻有機栽培可行之技術，列述於后，提供做為栽培之參考。 

栽栽栽培培培地地地點點點選選選擇擇擇   

水稻有機栽培目的之一為改良土壤理化性質，使土壤能達到最適宜水稻生

長之環境，因此不應該有栽培地點之限制，農友於水稻栽培過程當中，應充份利

用收割後之稻草、冬季裡作栽培豆科綠肥及應用其他農禽畜牧廢棄物，進行有效

之土壤改良，免於土壤因長期化學栽培造成資源枯竭，以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

然而水稻有機栽培另一個目的為因應民生消費需求，為了讓消費者食用安心，水

稻有機栽培地點必須有所規範及限制，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制定之『有機農產

品生產規範-作物』(附件一)，農地土壤及水質重金屬含量均必須符合『有機農

業灌溉水質、土壤及有機質肥料之重金屬容許量標準』(附件二)。目前輔導水稻

有機栽培，均規範於已規劃之『良質米適栽區』內執行(參考良質米生產手冊)。 

 

栽栽栽培培培品品品種種種選選選擇擇擇   

優良的水稻品種應兼具有產量高、稻米品質優良及抗病蟲害等特性，但是

目前本省尚無三者兼備的優良品種育成。水稻有機栽培品種的選擇，仍以適地適

栽及以國人的消費趨勢為需求，選擇適合國人食味的良質米品種為宜，同時水稻

有機栽培亦具有多樣化栽培之空間，秈糯稻適宜製作米糕及粽子，稉糯稻則適宜

製作湯圓及麻糬，均為民生消費之必需品，亦可酌量栽培。茲將目前推廣面積較

廣之水稻品種，其水稻農藝性狀及米質特性列表於后(附件三)，提供農友做為栽

培品種選擇之參考。台稉 9 號具有食味特優及耐貯存等優點，台中秈 10 號具有

高產及食味優良等特點，均適合有機栽培，但是台稉 9號在一期作後期，穀粒充

實期間較不耐高溫，易導致米粒心腹白增加及透明度降低，嚴重影響白米外觀，

因此於一期作栽培時應儘量提早種植，同時台稉 9 號較不抗稻熱病及胡麻葉枯



病，台中秈 10 號亦較不抗白葉枯病及二化螟蟲，因此栽培時應特別注意病蟲害

之預防。台農 71 號及台東 30 號也具有優良的食味品質，均適合推薦作為有機栽

培品種 

 

整整整地地地作作作業業業 

整地平整與否對水稻生育及稻米品質之影響，關係非常密切。整地如不平

整，易於低洼地帶累積過量有機質，致使水稻生育初期，因土壤過度還原產生有

毒物質，使水稻根系壞死，影響地上部植株的生長，輕微時地上部生長及分蘗延

滯，嚴重時地上部慢慢黃化而枯死。如整地不平整，雖然無累積過量有機質，也

會造成水稻生育期延長，致使全區生育不整齊，而造成收穫後青米率增加，嚴重

影響碾米品質，降低商品價值。整地平整也有利於灌排水處理，並可利用淹水抑

制雜草發生，整地平整亦可確保秧苗成活率，避免造成補植時成本浪費。 

 

插插插秧秧秧作作作業業業 

水稻由下節位產生的分蘗，其莖桿較為粗壯，穗長較長，一穗粒數較多，

當插秧深度過深，會抑制下節位之分蘗，而由上節位開始分蘗，不但影響產量，

同時也會拉長分蘗的時間，造成抽穗不整齊，收穫時穀粒充實不一致，導致青米

率太高，降低碾米品質，因此水稻插秧不宜過深，插秧深度以土面下 2~3 公分為

宜。水田細耕粑平後，因土質較為鬆軟，不宜立即插秧，應等候約 2天左右，讓

土質稍為凝聚，才進行插秧工作，因此時土質已稍為凝聚，插秧後秧苗不容易自

然下沉，同時也不易倒伏。插秧時每叢支數不宜過多，以每叢 5〜7 支為宜，如

每叢插秧支數過多，再加上爾後的分蘗數，使得莖桿無充份的空間伸展，造成空

間的排擠作用，則莖桿的表現較為柔細，不利於一穗粒數的增殖，並且對於病蟲

害的抵抗性較差，同時因過於繁密，產生通風不良，容易造成病蟲茲生的溫床，

對於產量並無實質的助益，反而因易於倒伏及容易發生病蟲害，而影響產量及稻

米品質。因此插秧時應依循南北走向，行距以 30 公分，株距則以 15〜18 公分為

宜，插秧時每叢支數不宜過多，插秧不宜過深等要領，將有利於水稻有機栽培之

順利耕作。 

 

有有有機機機質質質肥肥肥料料料施施施用用用 

有機質肥料如果能夠自行製造，是最符合經濟成本，本省原料取得容易且

大量的有機資材如附件五，堆肥的製作方法請參考附件六。然而自行製造堆肥，

實際執行卻不太容易，比較市售有機質肥料，以菜籽粕、花生粕等高含氮量的植

物性有機質肥料，較符合經濟成本，其他腐熟堆肥，雖然其單位價格較低，但因

其氮素含量較低，必需大量施用，因此相對的其肥料成本較高，同時腐熟堆肥成



份較為複雜，特別應注意其重金屬含量是否超越標準值(附件二)，以免造成環境

污染。菜籽粕是中部地區水稻有機栽培使用之主要有機質肥料，其氮：磷酐：氧

化鉀之比率為 5.3：2.3：1.3。菜籽粕是未經腐熟的有機質肥料，因此其施用量

及施用適期應特別注意。菜籽粕應用在水稻栽培，其推薦量每公頃為

3,000~4,000 公斤，1/2 當基肥使用，約於整地前 10 天施用，不但可以避免插秧

後，因菜籽粕醱酵產生之不良環境，對水稻生長產生危害，並可適時及適量提供

水稻生長所須之營養元素；1/4 做為追肥，適時適量補充水稻營養生長期間肥份

之吸收；1/4 做為穗肥使用，一般慣行之水稻栽培，穗肥於幼穗形成約 0.2 公分

時施用最為適當，但施用有機質肥料因需要時間進行礦化作用，才能釋放出營養

成分，因此建議一期作約於幼穗形成前約 8-10 天，二期作約於幼穗形成前約 6-8

天施用最為適當。有機質肥料應避免於幼穗形成期後再施用，以免於因穀粒充實

期間，有過量的氮素供應，不僅使稻株易於倒伏，亦會提高穀粒中的粗蛋白質含

量，不利於稻米品質的提昇。 

雖然使用菜籽粕做為有機質肥料，每公頃肥料成本約 2 萬元，是所有有機

質肥料當中成本最低者，但是因其使用量每公頃僅約 3噸，同時其成分大多為碳

水化合物及纖維質，在土壤中容易由微生物分解，殘留於土壤中的量不多，對土

壤的理化性質改進效果不顯著，因此對於較劣質土壤(如 pH 值過低、有機質含量

過低或是水稻生長所需的礦物元素含量過低)，仍需施用大量腐熟有機質肥料，

進行有效的土壤理化性質改良。大量腐熟有機質肥料除了可以購買取得外，利用

碾米工廠碾製剩餘的米糠及稻殼，亦是極佳的有機質肥料。使用米糠及稻殼做為

有機質肥料，因稻殼過於堅硬，如直接施用於土壤中，非常難於礦化，因此建議

必須經過堆肥化處理，才有利於礦質化作用的進行。使用米糠與稻殼做成的腐熟

堆肥，其好處包括：1.材料來源取得容易且價格便宜。2.稻殼中含有高量的矽成

分(約 8%)，可以有效提供水稻生長所需，以有效抵抑病蟲害的侵入。3.米糠中

含有高成份的礦物元素(氮：磷酐：氧化鉀之比率為 2.5：5.0：2.0)，可以充分

提供水稻生長所需。 

有機質肥料施用量，與水稻的產量及稻米品質關係最為密切，施用量不足

則產量偏低，施用過量仍會造成稻米品質降低，及因水稻倒伏而影響產量及米

質，因此仍應因循適時適量施用為原則，以下簡介二種有機質肥料施用量的計算

方法，做為實際應用之參考。 

一、以施用豬糞腐熟堆肥，每公頃需釋放 120 公斤氮素為例： 

假設豬糞腐熟堆肥的氮素含量為 1%，水份含量為 15%，帶入公式：堆肥用

量=氮肥推薦量 ÷堆肥 N% ÷(1-堆肥水分%)X2(豬糞堆肥之有效氮素礦化速率以

50%計)。即每公頃豬糞腐熟堆肥用量=120 ÷1% ÷(1-15%)X2=28,235 公斤。豬糞

腐熟堆肥應以全量做為基肥施用。 

二、以施用菜籽粕，每公頃需釋放 120 公斤氮素為例： 

假設菜籽粕的氮素含量為 5.3%，水份含量為 12%，帶入公式：菜籽粕用量=

氮肥推薦量 ÷堆肥 N% ÷(1-菜籽粕水分%)X1.25(菜籽粕之有效氮素礦化速率以



80%計)。即每公頃菜籽粕用量=120 ÷5.3% ÷(1-12%)X1.25=3,216 公斤。菜籽粕

則以 1/2 做為基肥，1/4 做為追肥，1/4 做為穗肥施用。 

上述之二種有機質肥料施用量亦可混合施用，例如每公頃可以施用 14 公噸

的豬糞腐熟堆肥做為基肥，於追肥及穗肥再行補充 1.6 公噸的菜籽粕，亦可提供

水稻生長全程所需之礦物元素。而有機質肥料施用量仍應掌握前期作土壤狀況，

適當調整其施用量，例如當前期作種植豆科綠肥時，則有機質肥料應減半施用，

以避免水稻因吸收過量的氮肥，對於產量及稻米品質造成不利的影響。 

 

福福福壽壽壽螺螺螺防防防除除除 

福壽螺又名金寶螺，是目前水稻生育初期的主要有害動物，遍佈於任何有

水的地方，繁殖力非常旺盛，其危害特徵是將剛插秧後之水稻嫩株，從莖桿基部

剪斷。如果水稻生育初期不加以防治，危害將非常嚴重，必須進行補植，造成生

產成本浪費。目前使用在水稻有機栽培的防治方法包括：1.於田區入水口裝置鐵

絲網，以隔絕來自溝渠的螺體。2.苦茶粕含有植物性皂鹼，是使用在水稻有機栽

培，防除福壽螺效果非常好的植物性廢棄物，因苦茶粕必須施放於水中，才能釋

放出成份讓福壽螺致死，又同時對土壤中的其他生物如水蛭、蚯蚓等亦會致死，

因此施用時不宜過量，每公頃以 50－100 公斤為原則，水稻插秧後於田埂四周均

勻撒佈，即可達到防除效果。3.菸砂含有尼古丁，每公頃施用 100〜150 公斤，

對於福壽螺亦具有良好的防除效果。因苦茶粕施用於田間其毒殺福壽螺的有效能

力約維持 1〜2天，菸砂則可維持 3天，因此當水稻插秧後約 14 天之前，如田間

有新的福壽螺侵入，應再繼續使用苦茶粕或菸砂進行防除工作，以避免福壽螺對

水稻生育初期造成危害。苦茶粕及菸砂並未列入『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作物』

可用資材，因此使用時應與相關認證團體配合協調，取得使用取可。 

雜雜雜草草草防防防除除除 

臺灣水田的雜草相非常繁多，主要水田雜草包括：螢藺、雲林莞草、滿天

星、球花蒿草、母草、多花水莧、野茨菰、臺灣野稗等，大部份是以種子繁殖，

亦有部份以球莖進行繁殖。水稻以純有機栽培，是嚴禁使用化學合成殺草劑。目

前應用在水稻有機栽培的雜草防除技術有五種，〈第一種〉重覆整地法：於插秧

前 12〜15 天進行第一次整地，粗耕、細耕及粑平同時完成，隨即給予深水(5〜

10 公分)灌溉，持續至插秧前三天，再進行第二次整地，即可完全防除雜草。〈第

二種〉稻殼覆蓋湛水法：於插秧前力求整地平整，插秧後秧苗亭直時，每公頃覆

蓋約 4噸稻殼，並進行湛水管理，可防除大部分的雜草，再配合人工除草，即可

有效防除雜草。〈第三種〉高溫防除法：此法是利用未經腐熟的植物性有機質肥

料施用到土面，應用土壤中微生物分解有機質，競爭湛水情況下土壤中殘存氧

氣，使雜草種子無法獲得足夠能量發芽之原理，以抑制雜草之發生，但是本項防

除法，必須配合高溫(例如二期作初期)，才有防治效果，一期作僅能達到初期抑



制，長期則無防治效果。〈第四種〉於水稻插秧後隨即接種滿江紅，每平方公尺

接種量為 50-100 公克，不僅可以抑制雜草之發生，同時可以提供水稻生長所需

之營養元素。〈第五種〉使用水田除草機除草，於行間的除草有效，但株間的除

草較為困難。雜草以早期防除效果最好，施用上述之水田雜草防除方法，雖然可

以有效抑制雜草的發生，但均需花費相當大之生產成本，且其成效仍常有不彰之

結果發生，因此水田之雜草防治技術仍有待研發，以達到實用且降低生產成本之

目的。目前根本之方法仍有賴農民勤於田間的人工雜草拔除工作，例如雲林莞草

及野茨菇的球莖撿除，雜草幼苗的拔除，均可有效降低後續雜草的發生率，使後

期作水稻有機栽培雜草防除工作更容易執行。 

 

灌灌灌排排排水水水管管管理理理   

水稻生育全程灌排水管理技術，與水稻產量及稻米品質有密切的關係，一

般而言秈稻品種較稉稻品種耐旱，本省推廣的水稻品種當中以台稉 9 號最不耐

旱，因此栽培過程當中需特別針對品種特性進行灌排水管理。水稻依不同生育階

段，所施予的灌排水管理技術不同，在水稻插秧後必須給予長時間的湛水管理，

一期作持續的時間約 30〜35 天，二期作則約 20〜25 天，灌水深度為 4〜6公分，

其原因包括：1.一期作插秧後低溫，二期作插秧後高溫，如給予湛水管理，可以

有效緩衝環境對水稻生育初期所造成的不利影響。2.有效提供水稻生育所需的水

份及養份，使水稻順利生長及分蘗。3.湛水可以造成土壤的還原狀態，土壤中無

足量的氧氣，使雜草種子不能獲得足夠能量啟動生命機制，以抑制雜草種子的發

芽，達到有效控制雜草之目的。 

一期作約插秧後 35 天，二期作約 25 天，必須力行曬田，使田區充份龜裂，

曬田時間可持續一星期，但期間必須注意水稻葉片是否捲屈，當發現時必需立即

給予灌水。曬田是水稻有機栽培管理過程當中，非常重要的工作，其原因包括：

1.水稻施行有機栽培，土壤因長期湛水造成過度還原狀態，土壤中可能累積有毒

物質，不利於水稻生長，曬田則有利於氧化分解。2.曬田可造成土壤中水份不足，

促使水稻根系往下紮根，不僅可以有效預防水稻生育後期倒伏，更可充份利用較

深層的土壤養份，有利於水稻後續之生長。3.曬田可以造成水稻水份及養份吸收

不足，而產生生育短暫停滯現象，以有效抑制水稻之無效分蘗及植株過度抽高，

並加強植株的硬度，以避免水稻生育後期倒伏。 

水稻生育全程有二個階段需要約 7公分的深水灌溉，一是幼穗分化期(幼穗

形成約 0.2 公分時)，一是抽穗期。幼穗分化期是水稻一穗粒數及雄蕊與雌蕊分

化形成最重要的時期，此時需要大量的水份及養份供應，才能確保一穗粒數及稔

實率。抽穗期則因抽穗、開穎及授粉均需大量的水份及養份供應，因此必須深水

灌溉。除上述所提必須特別注意灌排水管理的階段外，其餘採行輪灌至收割前一

星期即可。 

 



病病病蟲蟲蟲害害害防防防除除除 

水稻以純有機栽培，一定會發生病蟲害，如何有效降低病蟲害發生，則有

賴精湛的栽培管理技術。水稻最常發生的病蟲害有稻縱捲葉蟲、二化螟蟲、稻熱

病、胡麻葉枯病、白葉枯病、紋枯病等。蘇力菌對二化螟蟲未進入葉鞘或莖內之

前及對稻縱捲葉蟲，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但是如果二化螟蟲已進入葉鞘或莖

內，則無防治效果，故應密切注意二化螟蟲發生時期，進行連續性防治。稻熱病

是在水稻肥份吸收過量及土壤中矽(SiO2)含量太低的情況下發生，一般土壤中矽

含量，應維持在 15 毫克/每 1000 公克乾土以上，因此如果能夠控制有機質肥料

施用適中及補充土壤中充足的矽含量(穀殼灰或矽酸爐渣)，可有效預防稻熱病。

胡麻葉枯病是在稻株缺肥及土壤中矽含量太低的情況下，較容易發生，因此在水

稻生長過程中，應避免水稻過度缺肥，土壤中亦應適量補充矽，則可有效預防胡

麻葉枯病。白葉枯病常發生大風過後，因稻葉磨擦造成傷口，病原菌由傷口進入

感染所致，土壤中有充足的矽含量及避免施用過量的氮素，均可有效降低白葉枯

病的發生，當白葉枯病發生時，切記避免於晨露未乾前進入稻田中，以減少人為

傳染病菌。紋枯病是在高溫多濕的情況下，較容易發生，紋枯病發生時應避免田

間積水，造成紋枯病發生的適宜條件，水稻亦應儘量寬行栽植，加強通風，長期

施用有效微生物於土壤中，可以產生拮抗作用，排除土壤中有害菌，亦可有效降

低紋枯病的發生。由以上瞭解利用優良的田間栽培管理技術，仍然可以有效控制

病蟲害嚴重發生。 

 

收收收穫穫穫及及及調調調製製製 

水稻收割最適時期為穀粒均成金黃色，僅在穗的基部有 2〜3粒為黃綠色時

最適宜。如太早收割則青米率會增加，稻穀容重量亦會降低，太晚收割則米粒容

易胴裂，特別是二期作會顯著增加直鏈澱粉含量，而嚴重影響食味品質，因此水

稻應適時收穫為宜。水稻收割後乾燥，以循環式乾燥機採三段變溫烘乾較為理

想，剛收穫之稻穀先以定溫 55℃進行烘乾，待稻穀含水率降低至 20%時，再以

50℃繼續烘乾，至稻穀含水率降低至 16%時，再以定溫 47℃進行烘乾，而至稻穀

含水率 14〜15%時為止，而後俟稻穀於烘乾機中降至常溫後再行卸穀，如此可確

保食味品質及提高碾米之完整米率。 

 

    水稻使用有機栽培因具有土地永續經營、環境保護、廢棄物再循環利用及因

應民生消費需求等多重意義，因此不只水稻，其它農作物均應極力輔導推行有機

栽培，然而有機栽培生產成本過高，病蟲害防治困難，是為目前有機栽培推行遭

遇最大問題，有待農政單位及研究機構正視，並尋求其解決之道。如何拓展有機

農產品之消費市場，則有待農政單位有系統進行宣導及教育工作，讓消費者瞭解

食用有機農產品，不僅是以食用安全農產品為考量，同時亦應該為了保護我們生



活的環境及提昇生活品質，共同盡一份一己之力，因為您多食用一份有機農產

品，農民就多種植一份有機農產品，那麼台灣就多出一塊乾淨土地。 

附件一 

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作物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九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農糧字第○九二○○二一一六五號令 

一、本生產規範依據有機農產品管理作業要點第十四點規定訂定之。 
二、生產環境條件 

(一) 農地應符合農業發展條例所規定供農作使用之土地。  
(二) 農地應有適當防止外來污染之圍籬或緩衝帶等措施，以避免有機栽培作物

受到污染。 

(三) 灌溉水質及農地土壤重金屬含量應符合本規範訂定之標準(如附表)。如有

特殊情形，得檢附相關資料，送請輔導小組審議調整之。 

(四) 農地應施行良好之土壤管理及水土保持措施，確保水土資源之永續利用。

三、短期作物之田區取得有機驗證前，需有二年的轉型期，長期作物（如多年生

之果樹、茶樹等）則需三年的轉型期。轉型期間應在驗證機構輔導下，依據

本規範施行有機栽培。 
四、作物、品種及種子、種苗 
 (一) 選擇環境適應性佳及具有抗病蟲害特性的作物種類或品種，並儘量以生物

及遺傳多樣化為原則，改進生產環境之生態多樣化。 
(二) 種子不允許以合成化學物質、對人體有害之植物性萃取物或礦物性材料處

理。 
(三) 種苗之育苗過程中不允許使用合成化學物質。 
(四) 不允許使用任何基因改造之種子及種苗。 
(五) 合格種子、種苗無法取得時，方可採用一般商業性種子、種苗。 
(六) 育苗場設施不允許以合成化學物質消毒。 

五、雜草控制 
(一) 以人工或機械中耕除草，不允許使用合成化學物質。 
(二) 採行敷蓋、覆蓋、翻耕、輪作及其他物理或生物防治方式，適度控制雜草

之發生。 
(三) 不允許使用任何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及資材。 

六、土壤肥培管理 
(一) 適時採取土樣分析，瞭解土壤理化性及肥力狀況，作為土壤肥培管理之依

據。 
(二) 採取適當輪作、間作綠肥或適時休耕，以維護並增進地力。 
(三) 施用農家自產之有機質肥料、經充分醱酵腐熟之堆肥或其他有機質肥料，

以改善土壤環境，並供應作物所需養分。有機質肥料重金屬含量應符合本



規範訂定之「有機農業灌溉水質及土壤、有機質肥料之重金屬容許量標

準」。 
(四) 不允許施用化學肥料(含微量要素)、含有化學肥料之微生物製劑及有機質

複合肥料。 
(五) 礦物性肥料應以其天然成分之型態使用，不允許經化學處理以提高其可溶

或有效性。 
(六) 不允許使用任何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及資材。 

七、病蟲害管理 
(一) 採輪作及其他耕作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種植忌避或共榮植物及天

然資材防治等綜合防治法，以防病蟲害發生。 
(二) 不允許使用合成化學物質及對人體有害之植物性萃取物與礦物性材料。 
(三) 不允許使用任何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及資材。 

八、收穫、調製、儲藏、加工、包裝及行銷 
(一) 有機農產品收穫後處理不允許添加或使用合成化學物質，也不允許以輻射

或燻蒸劑處理。 
(二) 確保有機農產品不會受到非有機農產品之混雜或污染，採收過程及其收穫

後之調製、貯存、加工、包裝及行銷，均應與一般農產品分開處理。 
九、技術及資材 
 (一) 雜草控制技術及資材： 

 1.可用： 
 (1)水田與旱田輪作，不同作物輪作、間作等。 
 (2)人工及機械除草。 
 (3)敷蓋雜草或作物殘株。 
 (4)農田中飼養家禽及家畜等。 
 (5)利用植物相生相剋之原理。 
 (6)含有雜草種子的材料製作堆肥，必需使其充分醱酵完熟，以殺死其中

所含雜草種子，方可使用。 
 (7)敷蓋聚乙烯、聚丙烯及其他聚碳酸酯基產品，使用後應從土壤清理出

去，不允許在田地上焚燒。 
 2.禁用： 
 (1)合成化學物質。 
 (2)殘留農藥、輻射性物質、過量重金屬之作物殘渣及生物資材。 
 (3)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或資材。 

 (二) 土壤肥力改良技術及資材： 

 1.可用： 
 (1)各種綠肥作物。 
 (2)作物殘株、雜草或落葉及其所製成之堆肥。 
 (3)豆粕類或米糠。 



 (4)木炭、竹炭、燻炭及草木灰。 
 (5)菇類栽培後之堆肥。 
 (6)製糖工廠之殘渣(甘蔗渣、糖蜜等)。 
 (7)未經化學及輻射處理之腐熟木質材料(樹皮、鋸木屑、木片)。 
 (8)海藻。 
 (9)植物性液肥。 
 (10)泥炭、泥炭苔。 
 (11)禽畜糞堆肥。 
 (12)骨粉、魚粉、蟹殼粉、蝦殼粉、貝殼粉、蛋殼及海鳥糞。 
 (13)磷礦粉、苦土石灰及含有石灰之礦物粉碎而成之資材。 
 (14)麥飯石粉、蛭石粉及真珠石粉。 
 (15)符合本會有機質肥料類品目編號 5-01（植物渣粕肥料）、品目編號 5-02

（副產植物質肥料）、品目編號 5-03（魚廢物加工肥料）、品目編號

5-04（動物廢渣肥料）、品目編號 5-07（氮質海鳥糞肥料）、品目編號

5-08（禽畜糞加工肥料）及品目編號 5-09（禽畜糞堆肥）規格之產品。

 2.禁用： 
 (1)除上述外之化學肥料。 
 (2)殘留過量農藥、重金屬、輻射性物質等之作物殘渣及生物資材。 
 (3)未經分類之都市垃圾或廢棄物。 
 (4)下水道污泥。 
 (5)廢紙、紙漿。 
 (6)未經淨化處理及充分腐熟之家畜排泄物。 
 (7)人糞尿。 
 (8)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及資材。 
 (9)智利硝石。 

 (三) 病蟲害防治技術及資材： 
 1.可用： 
 (1)輪作、間作或混作共榮作物。 
 (2)忌避植物。 
 (3)繁殖及利用昆蟲天敵。 
 (4)利用捕食動物(家禽、青蛙及鳥)。 
 (5)選用非基因改造生物之抗病蟲害品種。 
 (6)捕殺、高溫處理，但不允許將整個田區殘株焚燒。 
 (7)利用不含合成化學物質之紙袋、網袋、塑膠布及不織布袋等防護。 
 (8)設置水溝、各種物理性陷阱。 
 (9)果樹基部以麻袋、稻草包裹，防治天牛。 
 (10)種子以水選(鹽水、溫水等)、高溫及低溫處理、浸泡醋或漂白水殺菌。

 (11)利用太陽能之消毒。 



 (12)利用性費洛蒙、誘蛾燈、光及有色粘蟲紙。 
 (13)大蒜、辣椒、蔥、韭菜、苦楝、香茅、薄荷、芥菜、萬壽菊、無患子

等浸出液或天然抽出液。 
 (14)海藻。 
 (15)咖啡粕。 
 (16)草木灰。 
 (17)釀造醋、酒類、砂糖、麵粉、奶粉及植物油。 
 (18)石灰、石灰硫磺合劑。 
 (19)不含殺菌劑之肥皂。 
 (20)矽藻土。 
 (21)蛋殼。 
 (22)非基因改造之蘇力菌、其他生物及病毒性製劑。 
 (23)植物性中草藥浸出液。 
 2.禁用： 
 (1)毒魚藤。 
 (2)除上述以外之合成化學物質及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或資材。 
 (3)外生毒素。 

 (四) 生長調節技術及資材： 
 1.可用： 
 (1)整枝、剪定、嫁接、環狀剝皮及斷根等方法。 
 (2)醋、砂糖及胺基酸。 
 (3)水果催熟用之乙烯氣體或電石氣。 
 2.禁用：除上述以外之所有生長調節劑。 

 (五) 調製儲藏技術及資材： 
 1.可用： 
 (1)控制氣體如二氧化碳、氧氣、氮氣及乙烯。 
 (2)溫度調節。 
 2.禁用：抗生素及其他合成化學物質。 

(六) 微生物資材： 
 1.可用：  
 (1)非基因改造之根瘤菌、菌根菌、溶磷菌及其他有益微生物。 
 (2)外國微生物製劑需經國內學術試驗研究機構試驗，證實有效且無害者

始可使用。 
 2.禁用：含有合成化學物質之資材。 

 (七) 其他技術及資材認為有必要增列者，經由驗證機構提案，送請輔導小組審

議通過後公告。 

 

 



 
 
附件二 

有機農業灌溉水質、土壤及有機質肥料之重金屬容許量標準 

重金屬項目 灌溉水質 土壤 有機質肥料 
砷(As) 1.0(mg/l) 15(mg/kg) 50(mg/kg) 

鎘(Cd) 0.01(mg/l) 0.39(mg/kg) 5(mg/kg) 

鉻(Cr) 0.1(mg/l) 10(mg/kg) 150(mg/kg) 

銅(Cu) 0.2(mg/l) 20(mg/kg) 100(mg/kg) 

汞(Hg) 0.005(mg/l) 0.39(mg/kg) 2(mg/kg) 

Ni() 0.5(mg/l) 10(mg/kg) 25(mg/kg) 

鎳(Pb) 0.1(mg/l) 15(mg/kg) 150(mg/kg) 

鋅(Zn) 2.0(mg/l) 25(mg/kg) 800(mg/kg) 

酸鹼度(PH) 6.0-9.0(PH)   

電導度(E.C.) 750 μ mho/cm 25℃   

 
附件三 

水稻品種農藝特性 

株高 全生育日數穗數 一穗粒數 稔實率 千粒重 產量品種 期作 
cm day   % g kg/ha

I 103 120 27 73 85 23 5962台農 67 號 
II 101 96 19 87 70 25 5153
I 95 130 19 106 76 27 6408高雄 139 號 
II 96 108 13 122 66 27 4407
I 91 109 17 89 81 25 5209高雄 142 號 
II 93 92 14 87 82 25 4229
I 111 143 17 88 92 26 7189台稉 2 號 
II 111 100 13 108 95 29 5178
I 106 134 18 86 95 28 6542台稉 8 號 
II 100 108 15 82 94 28 4935
I 101 123 16 90 83 23 6199台稉 9 號 
II 97 114 13 95 79 24 4747
I 94 120 17 88 84 23 6586台稉 11 號 
II 92 100 14 89 82 24 5178
I 102 127 16 99 85 25 6944台稉 14 號 
II 96 113 13 106 74 24 5041
I 108 127 15 99 86 25 7014台稉 16 號 
II 102 113 13 109 76 25 5014
I 104 127 17 92 78 24 6269台稉 17 號 
II 102 112 14 100 77 24 5451



I 99 118 17 74 79 25 5319台農 71 號 
(益全香米) II 98 104 15 76 76 24 4199

I 104 127 14 101 86 28 7338台東 30 號 
II 100 115 11 101 76 27 4666
I 106 117 20 159 88 25 7403台中秈 10 號 
II 105 98 15 161 88 26 5803
I 108 120 15 115 90 25 7214台秈 2 號 
II 102 102 14 100 88 24 5362
I 101 118 20 96 88 23 7500台中糯 70 號 
II 103 108 16 119 86 23 6448
I 94 128 21 71 92 25 5044台稉糯 1 號 
II 95 103 17 68 90 25 3879
I 104 123 15 91 86 26 6663台稉糯 5 號 
II 99 107 12 93 80 27 5136
I 96 120 18 101 87 27 6030台中秈糯 1 號 
II 97 101 17 105 88 26 5928

 

水稻品種稻米品質特性 

碾米品質 白米外觀 烹調及食味品質 
糙米率 完整米率 透明度 心腹白 直鏈

澱粉

粗蛋

白質 
食味 

品種 期作 

% %   % %  
I 80 68 2 2 22 8.7 A~B 台農 67 號 
II 81 71 3 3 19 6.7 A~B 
I 83 69 3 1 16 5.6 B 高雄 139 號 
II 82 69 3 1 18 8.0 B 
I 82 69 4 1 19 5.4 B 高雄 142 號 
II 83 66 3 1 18 6.7 B 
I 83 53 4 3 17 5.2 A~B 台稉 2 號 
II 82 73 2 2 22 6.6 A~B 
I 82 52 4 1 14 5.6 B 台稉 8 號 
II 84 65 3 1 22 7.0 B 
I 81 57 4 3 16 6.3 A~B 台稉 9 號 
II 82 72 3 1 19 8.0 A~B 
I 83 60 3 0 19 8.0 A~B 台稉 11 號 
II 83 71 3 1 22 8.3 A~B 
I 83 70 3 1 19 7.4 A~B 台稉 14 號 
II 83 70 3 1 20 7.4 A~B 
I 82 68 3 1 17 7.0 B~C 台稉 16 號 
II 81 71 3 2 18 7.6 A~B 
I 82 62 3 0 18 8.0 B 台稉 17 號 
II 82 71 3 0 20 7.1 B 



I 84 69 3 0 21 7.4 B 台農 71 號 
(益全香米) II 82 70 3 0 21 7.2 B 

I 81 69 3 1.2 17 5.7 A 台東 30 號 
II 80 68 3 0.4 19 6.3 B 
I 77 49 3 3 19 7.7 A~B 台中秈 10 號 
II 77 55 3 1 19 7.1 A~B 
I 80 67 3 1 18 7.8 B 台秈 2 號 
II 79 69 3 0 20 7.1 B 
I 81 60 - - 8 7.1 - 台中糯 70 號 
II 81 58 - - 8 7.8 - 
I 81 68 - - 2 6.1 - 台稉糯 1 號 
II 82 69 - - 1 9.8 - 
I 81 70 - - 2 7.0 - 台稉糯 5 號 
II 81 71 - - 1 8.7 - 
I 81 55 - - 8 8.0 - 台中秈糯 1 號 
II 80 56 - - 7 8.3 - 

 
 
附件四 
不同有機材料成份分析表 
材  料 C/N 全碳(%) 全氮(%) 磷(%) 鉀(%) 
牛  糞 13~17 35 1.8 0.5 1.7 
豬  糞 8~15 42 3.0 3.0 0.5 
雞  糞 6~9 18 3.3 1.7 2.4 
米  糠 18~22 55 2.4 0.4 1.8 
大豆粉 4~6 38 7.0 0.6 2.4 
大豆桿 30~36 42 1.3 0.3 0.5 
樹  皮 120~500 70 0.3 0.08 0.6 
稻  蒿 45~60 43 0.7 0.1 2.0 
穀  殼 70~90 35 0.4 0.1 0.6 
太空包 25~40 44 1.1 0.4 0.5 
 
附件五 
有機質堆肥製作方法 
堆積場所 以有頂棚的堆積場舍最適合，如在戶外露天堆積，則需有適當敷蓋，

以防雨水沖刷。另外必須考慮水分取得，翻堆空間，通風情形及肥水

收集等問題。 
材料準備 一般堆肥材料之選擇，必須先瞭解作為主體的有機資材，其碳氮比值

高低，而以相對之碳氮比的材料調配使用。例如以稻蒿碳氮比高者為

主體，則可配合含氮較高的雞糞、豆粕及鳥糞等。如以豬糞類碳氮比

低者為主體，則選擇若干碳氮比高的木屑、廢棄菇類堆肥、穀殼等做

為配合材料。但無論任何材料，都應以來源豐富，取得容易且成本經

濟低廉為原則。大型堆肥材料必須事先切斷以利微生物分解，一般以



5~8 公分以下為宜，越細越佳。 
假堆 通常碳氮比高的有機材料，其材質都較堅硬且容積比重低，在混合材

料堆積前，應先行加水使其纖維軟化，容積比重增大，以利後續堆積

醱酵，稱之『假堆』。 
混合及水

分控制 
堆肥材料經過充分混合均勻較有利於醱酵，如考量省工，可採用混層

堆積，即一層含碳較高的有機材料厚約 30 公分，再加一層含氮高的

有機材料厚約 4~5 公分，層層混合堆積即可。堆肥材料混合時，可以

適當地調整含水量至約 60%，此種含水量近於以手緊握堆積材料而水

能沿指縫點滴成形，或以棒插入堆積材料中，拔出時棒端濕潤。水分

含量不足，添加水分時需注意不要讓肥水流失，以免損失肥份，應經

由肥水溝收集後重新加入堆肥中。堆積材料水分含量過多可加木屑、

穀殼等調整之。           
堆積 堆積之體積越大，愈容易發熱升溫，但在初期 60℃以上的高溫期維持

7~14 日後，應加以調整至 50~60℃，為最適合醱酵的溫度，其方法為

加強翻堆及通氣，以散去醱酵熱能，否則溫度過高，堆肥分解醱酵期

將延長，且易損失氮成分；堆積之體積過小，溫度不易升高，未能達

到殺菌及醱酵之目的。一般堆肥堆積高度不宜超過 1.5 公尺，堆積之

體積則視氣候條件及通氣設備來考量，其中溫度因子將是良好的參考

指標，也就是堆肥醱酵溫度變化如經高溫殺菌期、中溫醱酵分解期，

至低溫後醱酵期之模式，其醱酵腐熟必將完整，所以在氣溫低及有通

氣設備，則可酌量增加堆積之體積。 
敷蓋 敷蓋的目的在於防止水分散失及保溫，使堆肥水分及溫度均勻分佈，

及促進醱酵之作用。其次敷蓋可防止蚊蟲產卵茲生，及病菌雜草侵

入，以維持堆肥品質。敷蓋物之材質以麻布類稍具通氣性者為佳，其

次為稻草、蒿桿類及草蓆等，塑膠布僅適宜戶外防雨使用。 
翻堆及通

氣處理 
翻堆的目的在於增加堆肥的通氣性，散發醱酵熱及將外部未醱酵部份

向內翻，使其充分腐熟。翻堆的時機可視溫度的升降為指標，正常堆

積約 7~14 日後，溫度由 60℃以上逐漸下降，必須翻堆，而後，堆肥

溫度應維持在 45~60℃之間，超出上下限即應翻堆。另安置通氣設備、

打洞，或裝設通氣管等，亦有減少翻堆之效果。 

攤開(後醱

酵 

當堆肥醱酵溫度降低至 40℃左右，即使翻堆亦不再升溫，且堆肥色澤

變黑，沒有臭味，材質脆軟，可將堆肥攤開呈高約 20~40 公分平鋪狀，

此時微生物轉為低溫醱酵作用，堆肥成分趨於穩定腐熟，同時可讓堆

肥中水分自然蒸散，以減少日後搬運之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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